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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8668.htm 第四十五条 报关企业取

得变更注册登记许可后或者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海关注册登

记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批准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注

册地海关提交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及复

印件，办理变更手续。 第四十六条 报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注册地海关报告。海关在办结有关手

续后，应当依法办理注销注册登记手续： （一）破产、解散

、自行放弃报关权或者分立成两个以上新企业的； （二）被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丧

失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的； （四）报关企业丧失注册登记许可

的； （五）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失效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

注销注册登记的情形。 第五章 报关单位的职责和义务 第四十

七条 报关企业从事报关服务，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的各项规定，依法履行代理人

职责，配合海关监管工作，不得违法滥用报关权； （二）依

法建立账簿和营业记录。真实、正确、完整地记录其受委托

办理报关业务的所有活动,详细记录进出口时间、收发货单位

、报关单号、货值、代理费等内容，完整保留委托单位提供

的各种单证、票据、函电，接受海关稽查； （三）报关企业

应当与委托方签订书面的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载明受托

报关企业名称、地址、委托事项、双方责任、期限、委托人



的名称、地址等内容，由双方签章确认； （四）不得以任何

形式出让名义，供他人办理报关业务； （五）对于代理报关

的货物涉及走私违规情事的，应当接受或者协助海关进行调

查。 第四十八条 报关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海关核发的注册登记

证书等相关证明文件。发生遗失的，报关单位应当及时书面

向海关说明情况，并在报刊声明作废。海关自收到情况说明

和报刊声明证明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当予以补发。在补办期间

，报关单位可以办理报关业务。 第四十九条 报关单位向海关

递交的纸质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必须加盖本单位的报关专用章

。报关专用章启用前应当向海关备案。 报关专用章应当按照

海关总署统一规定的要求刻制。 报关企业的报关专用章仅限

在其标明的口岸地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使用，每一口岸

地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报关专用章应当只有1枚。 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的报关专用章可以在全国各口岸地或者海关

监管业务集中地通用，有多枚报关专用章的，应当按照次序

注明编号。 第五十条 报关单位所属的报关员离职，应当自报

关员离职之日起七日内向海关报告并将报关员证件交注册地

海关予以注销。报关员未向报关单位交还报关员证件的，报

关单位应当在报刊声明作废，并向注册地海关办理注销手续

。 第五十一条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不得委托未取得注册登记

许可、未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的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报关业务

。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报关单位违反本规定的，海

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报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关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人民币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报关企业取得变更注册登记许可

后或者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单位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海关注册登记内容发生变更，未

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未向海关备案，擅

自变更或者启用“报关专用章”的； （三）所属报关员离职

，未按照规定向海关报告并办理相关手续的。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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